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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步道的建议

【要报要点】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

重大文化工程，“文化”的主体是人民，“公园”的主人是人

民。长城作为重要线性文化遗产，现有保护和展示方式有限，

建议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步道，打造连接人民与文物和文化遗产

本体的通道，让游客“走近”长城，增强实地感知和历史体味，

探索新时代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，推进长城

国家文化公园建设。

长城分布涉及15个省（区、市）、97个地级市的404个县

（区），沿线为中国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

区域，亦有游牧和渔猎部落间的交融，加之抗日战争和长征期

间发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，镌刻着深层的民族记忆。然而，长

城文化遗产在“为人民所享”方面仍不尽人意。建设长城国家

文化公园，应该将打造连接人民与文物和文化遗产本体的通道

作为重要内容，让游客“走近”更多长城。

一、长城文化遗产现状及问题

（一）整体保存状态堪忧。长城文物本体包括长城墙体、

壕堑/界壕、单体建筑、关堡、相关设施等各类遗存，共计43000

余处（座/段），墙壕总长度2.1万千米。现有墙体遗存中：保

存现状较好的（墙体设施保存比例为1/2以上，墙基、墙体留

存比例为3/4以上）长城点段，约占总数的12.3%；保存现状一

般的（墙体设施留存比例为1/2以下，墙基、墙体留存比例为

1/4-3/4）长城点段，约占总数的18.1%；剩余近70%濒临或已

近消失。

（二）重点文保单位和重要点段占比仍然较低。党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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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长城的总体要求，虽然在政策保

障方面持续推进，先后公布《长城保护条例》（2006年）《长

城保护维修工作指导意见》（2014年）《长城保护总体规划》

（2019年）等文件，并自1961年起分批公布长城全国重点文物

保护单位共计32家，国家文物局也在2021年底印发第一批国家

级长城重要点段共计83段/处。但相比43000余处（座/段）的

长城遗存总量，占比仍然较低。

（三）现有可参观游览区不足以呈现长城线性文化遗产特

征。全国以长城展示或依托长城兴建的参观游览区92处，其中

以长城展示为核心的专门景区有45处，其余长城遗存仍处于无

保护的未开发、未开放状态，日渐淹没。现有27家有关长城的

A级景区，分布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涵盖的9省（区、市），多

为以砖墙和石墙为主的明长城，可游览长度在1-9千米之间，

游览方式集中为登临和攀爬等直接接触型。国家文化公园以满

足公众文化需求、打造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文化体验空间为目

标，现有长城遗存开放数量和感知方式，都难以实现民众深入

了解长城历史文化内涵、体会长城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特征的美

好愿望。

二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步道建设建议

根据国家文化公园“科学保护、世代传承、合理利用，积

极拓展思路、创新方法、完善机制，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

志”的统一思路，建议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，围绕

长城遗存修建步道。

（一）打造连接人民与文物和文化遗产本体的通道

长城是巨型线性文化遗产，步道沿长城遗存修建，不仅是

连接人民与长城本体的重要媒介，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

的重要载体和抓手。通过步道建设，构建“慢游”长城国家文

化公园交通系统，使更多区域的长城遗址得以展示，同时分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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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重点区段的游览压力，改变长城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

状，解决文化和旅游资源分配不均问题，尤其是长城国家文化

公园建设范围中没有A级景区的内蒙古、吉林、河南、宁夏、

青海和新疆6省区，可以优先考虑修建步道。

（二）参考借鉴相关经验，制定统一建设标准

国内步道建设起步较晚，最成系统的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

局负责建设和管理的国家森林步道，初步建立了评价体系和标

准模式，自2017年开始已经公布了三批12条步道名单，途径20

个省份。现在规划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，涵盖30个省级行政区

划，建设理念和规模远超国家森林公园，其步道建设应以国家

森林步道建设经验为基础，深刻认识国家文化公园“做大做强

中华文化重要标志”的建设目标，聚焦其“文化”属性，注重

文化内涵发掘。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

作用，调动各领域各行业委员资源优势，尽快制定长城国家文

化公园步道建设统一规范标准，出台相关指导意见。

（三）坚守自然美学原则

尊重长城及其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，以“自然

美学”为首要原则，将步道自然地融入围绕长城本体已经形成

的文化景观和生态环境中。步道建设要以乡间小路为主要形

态，优选适宜徒步和自行车骑行等简单人力游览方式，避免机

动车逼近长城遗存本体，通过打造适度的距离感，把“游”的

理念体现在美学视觉元素中，使游客能通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

步道体系亲近自然，达到“忘其美之所在，复又与美同在”的

至高朴素意境。

（四）坚持最小干预和因地制宜原则

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长城文物本体、长城文化景观构成

要素以及其他与长城直接关联的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。充分结

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、城乡建设发展、土地利用和人口密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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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实际情况，兼顾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进行统筹考虑。重点

思考选线、修建、文物维护、配套服务等环节，在确保步道建

设的合法性、安全性、可行性、环保性的基础上，保证步道长

度，以科学的理念最小化改造和建设，最大化突出长城本体的

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社会价值。

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试点，在部分省市先行开展步道建

设，让人民通过步道“走近”长城，让更多的长城遗存展示出

来，从而促进长城文化遗产活起来，今后亦可在大运河、长征、

黄河、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逐步推广实行。

采用情况：本文于2022年3月被《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》采用

供稿单位：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（中国艺术研究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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